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赴国（境）交流学习 

责任确认及免责声明书 

为了加强学生海外学习的安全管理，提高学生的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

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圆满完成学习任务，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明

确责任”的原则，特制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赴国（境）交流学习责任确认

及免责声明书》。 

本责任确认及免责声明适用于经学校批准赴国（境）外参加长期或短期交流

学习、国际会议或研究实习等活动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全日制正式注册本科生。 

本人知悉交流学生须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1.具备良好的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出国（境）期间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

族尊严，不参加任何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活动。 

2.展现良好的礼仪形象和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学校学生形象。充分利用在

外时间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积极宣传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3.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及接收单位双方的规章制度。有违反法纪或

校规校纪行为的，须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如批评教育、违纪处分、法律制裁等。 

4.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如有任何不正当行为，须自行承担所造

成的后果。   

5.服从项目管理规定。不擅自改变行程，不擅自前往或延期逗留国（境）外

地区。因违反项目管理规定造成风险和后果的，须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6.赴国（境）前综合分析权衡交流活动对完成学业、毕业、保研和就业等的

潜在冲突。因冲突造成不利影响的，须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7.应做行前体检，对自身健康状况有清楚了解，如实报告健康状况，不得隐

瞒任何可能影响赴国（境）交流学习的身心疾病。 

8.对自身安全负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为范围内，不给自己带来不合理的

危险，不危害他人的健康和安全。遭受意外伤害时，需自行承担个人安全等全部



责任。 

9.自行购买海外医疗保险及海外意外保险，在项目期间发生人身意外或医疗

健康问题，应自行负责或向相关保险机构申请补偿。 

10.项目学生应在项目执行前，仔细阅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本科生赴国（境）

外交流学习管理办法》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的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 

本人自愿做出以下关于豁免责任、放弃权利和赔偿的声明： 

1.本人了解项目期间自己可能面对真实的风险而受到伤害，本人理解此风险

并永远免除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责任。 

2.项目期间，对本人所遭受的意外事故、病痛或财产损失，湖北第二师范学

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3.项目期间因本人行为导致第三方财产损失或个人伤害的，该损失和后果由

本人承担，本人同意免除所有其他人的赔偿责任。 

4.如遭受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意外事故、战争、自然灾害、疫病、恐怖袭击

或当地政府限令及规章制度等非校方疏忽造成的伤害、死亡、损失时，不追究湖

北第二师范学院以及任何对此项目负责的学校或组织的责任。 

通过阅读此文件，本人已经完全获知和理解以上的条款和内容，同意和签署

此有关责任的豁免、权利的放弃、风险的承担、损失的赔偿的声明。  

（请将此黑体段落抄写至横线处） 

                                                               

                                                               

声明人：                     学号：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长/监护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声明人、家长/监护人签字需本人签署并加按手印；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保留对以上规定的解释

权。产生任何分歧时，须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正确执行该告知书。 


